
 

  
 

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
郑政 〔2016〕6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郑州市地下水压采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现将 《郑州市地下水压采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

彻执行。

2016年1月10日

—1—



郑州市地下水压采实施方案

郑州市属于严重缺水城市和地下水超采地区,压采地下水既

是国家、省政府的指示要求,也是郑州市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的需要。根据上级有关指示精神和郑州市实际情况,为充分用好

丹江水、保护地下水、有效治理地下水超采问题,特制定本实施

方案。

一、政策依据

依据 《国务院关于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受水区地下水压

采总体方案的批复》(国函 〔2013〕49号)、《水利部、国家发改

委、财政部、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南

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受水区地下水压采总体方案的通知》(水

资源 〔2013〕305号)、《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

通知》(国发 〔2015〕17号)、《河南省南水北调受水区地下水压

采实施方案 (城区2015—2020)》、《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

省地下水禁采区和限采区范围的通知》 (豫政 〔2015〕1号)、

《河南省地下水管理暂行办法》 (豫水政资 〔2014〕77号)、 《河

南省水利厅关于公布河南省地下水超采区范围的通知》(豫水政

资 〔2014〕76号)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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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标任务

根据 《河南省南水北调受水区地下水压采实施方案》要求,

结合我市替代水源工程和管网配套工程建设情况,计划2015—

2020年,郑州市地下水压采总量6348万立方米,其中浅层水压

采2212万立方米,深层承压水压采4137万立方米。

按照郑州市地下水压采总量,结合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建设情

况及2014年各行政区城区地下水开采量占总开采量的比例,受

水区各县 (市)城区2015—2020年地下水压采目标分解如下:

2015—2020年郑州市地下水压采目标分解明细表 (单位:万立方米)

行政区 浅层 深层 小计

金水区 70 260 330
管城回族区 200 600 800

二七区 320 1180 1500
中原区 90 310 400
惠济区 60 220 280
上街区 200 800 1000

郑州高新区 100 400 500
郑州经济开发区 10 40 50

郑东新区 15 55 70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110 390 500

新郑市 446 — 446
荥阳市 354 — 354
中牟县 257 33 290
合计 2232 4288 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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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压采范围和对象

(一)压采范围

1.省人民政府公布的郑州市地下水禁采区范围;

2.省人民政府公布的郑州市地下水限采区范围;

3.省水利厅公布的省地下水严重超采区范围。

(二)压采对象

在禁采区、限采区、严重超采区范围内的地温空调水源热泵

井、开采地下水的公共供水水源井、自备井等一律停止取用地下

水,实施压采封停。

四、压采年度计划

从2015年开始,分期分批实施地下水压采,2020年完成地

下水压采任务。

(一)2015年为启动阶段,完成方案制定、机构组建、资料

统计分析、资金筹措及宣传发动等前期工作,年底前完成洗浴中

心地下水井、地温空调水源热泵井的封停。

(二)2016年完成用水单位双水源自备井、取水许可到期的

水源热泵井的压采封停,同时完成未接通城市公共供水水源的水

源置换方案编制,公共供水地下水水源井的水源置换和压采工

作。

(三)2017-2020年加快公共供水管网敷设,逐步置换水

源,水源置换后15日内封停自备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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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压采原则及方法步骤

(一)压采原则

1.酒店、宾馆、洗浴中心、洗车行的自备井、水源热泵井,

一律封停。

2.已经接通城市公共供水水源的自备井全部停止使用,予

以封填。供水设备完好,具有良好补源条件的地下水回灌井按市

政府批准的实施方案予以保留;供水设备老化的,拆除供水设

备,自备井予以封填。

3.城市公共供水管网已到达,尚未接通城市公共供水水源

的自备井的用户,限时接通城市公共供水水源,城市公共供水接

通后,限15日内予以封停。

4.开采地下水的城市公共供水水源井,南水北调水源供水

后,通过优化配置水资源,实现水源置换,逐步压采地下水开采

量。

5.禁采区内城市公共供水管网尚未覆盖地区,城市公共供

水部门要加快公共供水管网的建设,2017年前全覆盖。

(二)压采方法步骤

1.责令停止取用地下水阶段

根据压采计划,对自备井单位和使用水源热泵单位下达责令

停止取用地下水通知书;各用水单位接到通知书后15日内必须

停止取用地下水。

在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范围内,尚未接通城市公共供水的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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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了不影响正常供水,保障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自备

井单位在接到责令停止取用地下水通知书后10天内到市城市公

共供水单位办理申请使用城市公共供水手续;市城市公共供水单

位须在15天内明确回复接通日期。因特殊原因,暂不具备水源

置换条件的,办理短期取水许可证。自备井单位要在城市公共供

水通水后15天内停止取用地下水。

2.强制执行阶段

在责令停止取用地下水期限过后,对仍未按要求停止取用地

下水的自备井单位和使用水源热泵单位下达强制封停决定书。

强制封停决定书规定期限过后,仍拒不停止取用地下水的,

按照国务院 《取水许可和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实施

强制封停。

六、具体措施

(一)宣传发动

通过报纸、电视、电台等新闻媒体,认真做好地下水压采工

作的宣传,公布地下水压采方式、措施和举报电话,对不配合的

单位予以曝光。

召开全市有关部门和自备井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地下水压采工

作动员会,同时要召开各相关职能部门参加的地下水压采工作协

调会议,明确职责,确保地下水压采工作的顺利进行。

各自备井单位要指定一名领导具体负责地下水压采工作,认

真做好内部职工的思想工作,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使地下水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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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工作家喻户晓。

(二)组织保障

1.成立领导小组

为保障地下水压采工作的顺利开展,决定成立市地下水压采

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杨福平 市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冯卫平 市政府副秘书长

史传春 市水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成 员:李福科 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袁启发 市财政局副局长

韩永进 市城管局副局长

卢守富 市水务局副局长

张武清 市公安局副局长

各县 (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分管水务工作的副职。

2.办公室组成

市地下水压采封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政

府办公厅秘书三处,具体负责地下水压采工作。办公室设综合

组、压采封停组、强制执行组、水源置换组、资金保障组5个

组。

办公室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冯卫平。

办公室副主任:市水务局副局长卢守富、市财政局副局长袁

启发、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武清、市城管局副局长韩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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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综合组

综合组组长:市水务局副局长卢守富,成员:市水务局水政

处、市城管局公用事业处、市财政局农业处、各区农经委。负责

日常办公、宣传、方案制定、检查验收等工作。

(2)压采封停组

压采封停组组长:市水务局供水节水技术中心主任任长江,

成员单位:市供水节水技术中心。负责压采计划编制、协调自备

井单位封停事宜。

(3)强制执行组

强制执行组组长: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武清,成员单位:市公

安局治安大队、市水政监察支队、各县 (市、区)水务局 (农

委)。负责不按计划或拒绝封停自备井的强制执行。

(4)水源置换组

水源置换组组长:市城管局副局长韩永进,成员单位:是城

管局公用事业处、郑州自来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负责水源置换

计划编制、资金预算编制和具体水源置换工作。

(5)资金保障组

资金保障组组长:市财政局副局长袁启发,成员单位:市财

政局农业处、郑州自来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负责水源置换、封

停自备井等资金预算审核、资金筹集工作。

市辖县 (市、区)人民政府 (管委会)应同时成立相应组

织,具体负责本辖区内地下水压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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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金保障

1.停止取用地下水的自备井单位,从交易水表至城市公共

供水管网间的所有改造资金由城市公共供水企业承担,交易水表

以下改造所需资金由单位承担。

2.城市公共供水管网已达到,尚未接通城市公共水源的自

备井用户,纳入城市居民生活用水一户一表改造,根据 《郑州市

2011年城市居民生活用水一户一表改造实施方案》 (郑政明电

〔2011〕18号)精神,市财政、市内五区及自来水公司按4:3:

3比例承担改造资金。

3.封停自备井所产生的费用由财政分级负担:各县 (市)

及上街区发生费用由本级财政承担;其他区发生的费用由市、区

两级财政按1:1比例分担。

4.实施强制封停的自备井单位,进行媒体曝光和通报批评。

强制封停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由被强制单位承担。

5.财政承担的费用,由设计、施工单位核算,市地下水压

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复核,报财政批准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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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市水务局 督办:市政府办公厅三处

 抄送:市委各部门,郑州警备区。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年1月11日印发


